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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财政部驻山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于2015年三季度对会计事

务所延伸审计到本公司。在检查中认为本公司2014年出于完成上级考

核指标等目的，通过虚拟贸易虚增收入达11.47亿元。下面将本公司

上述贸易形成的原因、情况及对公司影响、公司的应对措施说明了如

下： 

我公司贸易业务是公司根据政府西山综合整治要求，从 2013 年

主要化工生产装置全部关停以后，在转型发展过渡的特殊时期，维系

原来企业多年建立起来的上下游优质客户资源，为企业将来搬迁、投

产后有稳定的购销客户资源，实现企业的快速转型，同时为安置下岗

职工，维护社会安定，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社会效益，寻找实现新的

利税增长，而开展的特殊时期的业务工作。 

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，受市场因素及对贸易工作缺乏经验等

因素影响，存在不规范现象，诸如：因生产装置关停后流动资金紧张，

贸易业务流动资金短缺，造成贸易业务毛利点比较低；由于市场采购、

销售价格变化波动较快，在市场下行时，若不及时止损，会形成更大

损失，因此造成贸易业务有赚有赔；为了降低运输、仓储成本，减少



亏吨等物流损耗成本，我公司贸易业务在洽谈时，明确运输等成本由

客户承担；贸易业务结算以银行承兑汇票为多；贸易业务缺少暂估入

库核算流程，因此工作人员未及时按实际业务完成时间填写出、入库

单，存在商品出入库时间晚于买方收货确认时间等问题。 

公司从检查后对此项业务开展加强了管控措施，建立了完整的购

销合同、资金收付、发票、收发货确认函（货权转移）手续，确保资

金安全，坚决按贸易规矩作业务。目前公司仍在进一步自查上述业务

并在不断完善工作，也待监管部门的核查。 

 2016年1月28日上午，山西监管局就公司昨日披露的山西省人民
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晋国资评价函（2016）48号通知中有涉

及本公司虚增贸易收入11.47亿元事项，来公司送达“关于对本公司

相关收入事项的关注函”，同时展开对此事项的核查。 

公司会对该事项的进展及核查情况及时作出信息披露。将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 0 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

 

 


